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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概述 

合同能源管理（EPC）是指节能服务公司（ESCO）与⽤能单位
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⽬的节能⽬标，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⽬

标向⽤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，⽤能单位以节能效益⽀付节能服务
公司的投⼊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机制。 

合同能源管理作为⼀种⾯向市场的节能服务新机制,其实质就是
以减少的能源费⽤来⽀付节能项⽬全部成本的节能业务⽅式。这种

节能投资⽅式允许⽤能单位以未来的节能收益为⼯⼚和设备升级，
以降低运⾏成本；或是节能服务公司以承诺节能项⽬的节能效益或

承包整体能源费⽤的⽅式为客户提供节能服务。因此，其有着⼴阔
的应⽤发展前景，当前也越来越多地被企业所关注和接受。 

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包括节能效益分享型、节能量保证型、能源
费⽤托管型、融资租赁型和混合型等，其中节能效益分享型是最常

⻅的合同能源管理模式。 
⼆、主要合同条款 

在当前的税收政策下，原则上只有“节能效益分享型”合同能源管
理项⽬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。因此我们以“节能效益分享型”合同为

例，进⾏主要合同条款介绍。 
1. 项⽬建设内容 

节能改造项⽬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⽬、余热发电项⽬、⾼温超
⾼压煤⽓发电项⽬、⼲熄焦及余热利⽤项⽬和中央空调控制系统项

⽬等。节能服务公司通过节能改造使能源系统或设备达到合同规定
的节能能⼒，降低能耗，减少⽤能企业的能源费⽤⽀出。 

项⽬的投资全部由节能服务公司负责，即节能服务公司负责设
备采购、安装和调试，同时对⽤能单位的运⾏管理⼈员进⾏设备操

作、维护等技术培训。 
2.节能效益计算与分享 

根据合同确定的节能量，结合项⽬所在地能源供应单位向⽤能
单位的供应价格，作为双⽅分享节能效益的计算依据。 



节能效益分享期限：共计 N年，⾃ 202* 年*⽉*⽇（从项⽬验收
报告签署之⽇或项⽬移交⽤能单位之⽇）开始计算⾄ 202* 年*⽉*

⽇为⽌。 
节能效益分享⽐例：节能效益分享期内，节能服务公司分享 N%

的项⽬节能效益 
3.设备权属约定 

在合同到期且⽤能单位付清合同项下全部款项之前，项⽬中所
有由节能服务公司采购并安装的设备、设施和仪器等财产（简称“项

⽬财产”）的所有权属于节能服务公司。合同顺利履⾏完毕之后,该等
项⽬财产的所有权将⽆偿转让给⽤能单位。 

三、涉税分析 
合同能源管理项⽬主要是依据节能设备、节能技术或其他相关

资产的建设,以达到节能的效果。对于节能服务公司⽽⾔，会计上主
要核算：项⽬建设形成的资产、运营产⽣的效益以及项⽬结束资产

的⽆偿移交。⽬前，企业会计准则和制度对相关会计核算并未提供
明确的指引，不同企业在实务操作中也不尽相同。但⽐较有代表性

的主要是固定资产核算模式、融资租赁核算模式和 BOT模式。 
税收政策上，虽有相关规定，即对节能服务公司实施的符合条

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⽬，可以免征增值税，同时可以享受企业所得
税“三免三减半”政策。但在政策执⾏层⾯，部分事项仍值得探讨。 

1.税收政策 
（1）增值税 
《财税[2010]110 号》规定，节能服务公司实施符合条件的合同

能源管理项⽬，将项⽬中的增值税应税货物转让给⽤能企业，暂免

征收增值税；《财税[2016]36 号》规定，节能服务公司实施符合条
件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免征增值税。 

上述⽂件所称“符合条件”是指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：（1）节
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⽬相关技术，应当符合国家质量监

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合同能源管理技
术通则》（GB/T24915-2010）规定的技术要求；（2）节能服务公

司与⽤能企业签订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，其合同格式和内容，符合
《中华⼈⺠共和国合同法》和《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》等规定。 



综上，节能服务公司实施的合同能源管理项⽬，同时符合“技术
要求”和“合同格式要求”，则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。 

（2）企业所得税 
《财税[2010]110 号》和《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发展改⾰委公告

2013 年第 77 号》规定，对实施“节能效益分享型”合同能源管理项⽬
的节能服务企业，凡是实⾏查账征收所得税的居⺠企业且符合规定

的，⾃项⽬取得第⼀笔⽣产经营收⼊所属纳税年度起，该项⽬可享
受企业所得税“三免三减半”政策。如节能服务企业的分享型合同约

定的效益分享期短于 6年的，按实际分享期享受优惠。上述优惠期
限，应连续计算。同时，⽂件还明确了以下事项： 

1）节能服务企业、节能效益分享型能源管理合同和合同能源管
理项⽬应同时符合下列 6个条件： 

①具有独⽴法⼈资格，注册资⾦不低于 100 万元，且能够单独
提供⽤能状况诊断、节能项⽬设计、融资、改造(包括施⼯、设备安

装、调试、验收等)、运⾏管理、⼈员培训等服务的专业化节能服务
公司； 

②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⽬相关技术应符合规定的
技术要求（同增值税）； 

③节能服务公司与⽤能企业签订《节能效益分享型》合同，其
合同格式和内容，符合相关规定（同增值税）； 

④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项⽬符合《环境保护、节
能节⽔项⽬企业所得税优惠⽬录(2021 年版)》(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

改⾰委⽣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第 36 号)规定的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
⽬，即以下 12 类项⽬：①既有建筑节能与可再⽣能源利⽤项⽬②热

泵技术改造项⽬③⼯业锅炉、⼯业窑炉节能改造项⽬④数据中⼼节
能改造项⽬⑤通信基站节能改造项⽬⑥电机系统节能改造项⽬⑦能

量系统优化技术改造项⽬⑧余热余压利⽤项⽬⑨⾼效精馏设备和系
统改造项⽬⑩绿⾊照明项⽬⑪供热系统节能改造项⽬⑫碳捕集、利

⽤与封存（CCUS）项⽬； 
⑤节能服务公司投资额不低于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⽬投资总额

的 70%； 
⑥节能服务公司拥有匹配的专职技术⼈员和合同能源管理⼈

才，具有保障项⽬顺利实施和稳定运⾏的能⼒ 



2）合同能源管理项⽬确认由国家发展改⾰委、财政部公布的第
三⽅节能量审核机构负责，并出具《合同能源管理项⽬情况确认

表》，或者由政府节能主管部⻔出具合同能源管理项⽬确认意⻅； 
3）节能服务企业投资项⽬所发⽣的⽀出，应按税法规定作资本

化或费⽤化处理。形成的固定资产或⽆形资产，应按合同约定的效
益分享期计提折旧或摊销；⽤能企业按照能源管理合同实际⽀付给

节能服务公司的合理⽀出，均可以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扣
除，不再区分服务费⽤和资产价款进⾏税务处理； 

4）节能服务企业应分别核算各项⽬的成本费⽤⽀出额。对在合
同约定的效益分享期内发⽣的期间费⽤划分不清的，应合理进⾏分

摊，期间费⽤的分摊应按照项⽬投资额和销售（营业）收⼊额两个
因素计算分摊⽐例，两个因素的权重各为 50%。 

（3）印花税 
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是指节能服务公司与⽤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

定节能⽬标，节能服务公司提供必要的服务，⽤能单位以节能效果
⽀付节能服务公司投⼊及其合理报酬的业务活动。在税收分类编码

选择上，它属于“研发和技术服务-合同能源管理服务”，编码为
30401030，适⽤ 6%增值税税率。 

因此，合同能源管理项⽬应按技术合同，就合同所载价款按
0.03%缴纳印花税。如应税合同未列明⾦额，则按照实际结算⾦额确

定。 
2.涉税问题探讨 

（1）节能服务公司如何判定？ 
增值税层⾯规定了节能服务公司执⾏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

项⽬可免征增值税；企业所得税层⾯则明确了节能服务公司需具有
独⽴法⼈资格、注册资⾦不低于 100 万元，且能够单独提供⽤能状

况诊断、节能项⽬设计、融资、改造(包括施⼯、设备安装、调试、
验收等)、运⾏管理、⼈员培训等服务（该定义与《合同能源管理技

术通则》的规定⼀致）。 
企业所得税⽂件虽对执⾏主体即节能服务公司进⾏了⼀定程度

的解释，但未明确享受优惠政策的节能服务公司，是否需要取得相
应资质证书，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否应以合同能源管理为主（占⽐超

过 50%），是否需要取得相关部⻔对主体资格的备案⼿续等问题。 



（2）技术符合要求如何判定？ 
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层⾯均规定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⽬相关技

术应当符合《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》的要求，企业所得税层⾯⼜
单独强调合同能源管理项⽬确认由国家发展改⾰委、财政部公布的

第三⽅节能量审核机构负责，并出具《合同能源管理项⽬情况确认
表》，或者由政府节能主管部⻔出具合同能源管理项⽬确认意⻅。 

增值税上并未明确符合技术要求需如何证明，企业所得税上则
明确了需由特定机构出具确认意⻅，同时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

项办理办法》留存备查资料中也包括了确认意⻅这⼀项资料。因
此，原则上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均需第三⽅机构或政府主管部⻔出

具确认意⻅，以证明技术符合相关要求。 
（3）是否仅“节能效益分享型”合同能享受税收优惠？ 
⽂件规定节能服务公司与⽤能企业签订的“节能效益分享型”合

同，如合同格式和内容符合规定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

“三免三减半”政策。那么，节能量保证型、能源费⽤托管型、融资
租赁型和混合型等合同能源管理项⽬是否不能享受税收优惠？ 

因相关税收政策中明确提及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是“节能效益分
享型”合同，因此其他类型的合同能源管理项⽬原则上不允许享受。 

（4）项⽬结束⽆偿移交设备是否需要视同销售？ 
合同履⾏完毕后，合同能源管理项⽬执⾏过程中的财产，⼀般

都将⽆偿转让给⽤能单位。⽆偿转让过程中，是否需要视同销售？
如需视同销售，那么计税依据如何确定？ 

因上述设备的所有权属于节能服务公司，当⽆偿转让给⽤能单
位时，原则上增值税需要做视同销售处理。企业所得税层⾯规定，

能源管理合同期满后，节能服务公司转让给⽤能企业的因实施合同
能源管理项⽬形成的资产，按折旧或摊销期满的资产进⾏税务处

理。参照企业所得税处理，增值税视同销售的计税依据可以是资产
的净值。 

（5）免征增值税是否⼀定有利？ 
合同能源管理项⽬的投资全部由节能服务公司负责，包括设备

采购、安装和调试等，⽽项⽬投资则以设备投⼊为主。 
税法规定，⽤于增值税应税项⽬的购进货物或劳务，可以抵扣

进项税额；⽽⽤于免征增值税项⽬的购进货物或劳务，不允许抵扣



进项税额。合同能源管理项⽬属于典型的“硬转服”项⽬，投资建设
期增值税税率以 13%为主，⽽效益分享期增值税税率为 6%。因此，

是否需要享受免征增值税，要视项⽬⽑利情况⽽定。当⽑利较低
时，征税可能⽐免税更有利于公司。 

四、总结 
综上，合同能源管理项⽬在税收层⾯虽已下发了相应的⽂件，

但在实务操作中仍存在较多值得探讨的问题。当前，对于合同能源
管理税收优惠事项已由备案改为留存备查，为了规避税收⻛险，企

业应重视相关税收细节。 
政策援引： 

①《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》 
②《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增值税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

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0]110 号） 
③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（财税[2016]36

号附件 3） 
④《关于落实节能服务企业合同能源管理项⽬企业所得税优惠

政策有关征收管理问题的公告 》（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⾰委
公告 2013 年第 77 号） 

⑤《中华⼈⺠共和国印花税法》 
作者：中汇（浙江）税务师事务所合伙⼈  杭建伟 

 


